永州市2020年市本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
情况与相关政策

一、扶贫资金安排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0年永州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金4000万元，包括产业扶贫1200万元，扶贫基础设施建设1100万元，驻村帮扶点1000万元，扶贫工作经费313万元以及其他扶贫资金等。

二、财政扶贫相关政策
1.《2020年永州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2.《2020年永州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申报指南》



2020年永州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

按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选择适合贫困村发展、贫困人口广泛参与的产业项目。产业扶贫资金要全部落实到产业发展上来，进一步巩固提升扶贫产业发展水平，使贫困人口通过发展扶贫产业实现稳定增收。为科学精准选择项目，发挥项目效益，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项目申报原则
[bookmark: bookmark11]（一）突出重点原则
一是支持贫困村、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实施产业项目。重点实施“一特两辅”扶贫产业项目及优质稻、生猪、蔬菜、油茶、茶叶、柑桔等基础性产业项目。
二是支持“整乡（片）推进”的扶贫产业发展示范点建设。扶贫产业发展示范点建设可以是贫困村，也可以是扶贫产业园区或基地，示范点与贫困人口紧密联结。通过办点示范，带动附近的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建设。
三是支持扶贫产业园区和扶贫产业种养基地建设。
[bookmark: bookmark12]（二）利益联结原则
项目实施主体要与贫困户利益紧密联结，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方式建立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产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促进贫困人口可持续增收。

（三）公告公示原则
项目实施主体在扶贫项目所在村的政务公开栏或村民主要活动场所进行公告、公示。公告、公示内容包括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受益对象、实施单位（个人）、补助标准、审批程序、实施期限及项目完成情况等，同时公布项目监督单位及监督电话、通讯地址或电子邮箱，并由项目实施主体留存公示。
二、	项目支持内容
1.行政村产业发展。支持贫困村、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实施产业项目。
2.“整乡（片）推进”示范建设。每个区（管理区）安排一个示范点建设，示范点可以安排贫困村、产业园区或产业基地组织实施。
3.经营主体参与的农业园区项目。重点支持经营主体建设生产基地、保鲜、贮藏、分级包装等建设。
  4.经营主体参与的生产基地项目。支持经营主体发展特色种养基地项目建设，重点支持贫困户或边缘户参与经营的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转型发展农林产业项目。
三、	项目申报要求
（一）申报范围及条件
1.行政村产业发展。贫困村及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村委会。项目需经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充分评估论证，并且是列入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的项目。
2.“整乡（片）推进”示范建设。“整乡（片）推进”示范点所在贫困村、产业园区或产业基地。示范点建设可以是贫困村产业发展项目或扶贫产业园区、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3.经营主体参与的园区项目。参与园区建设的经营主体。园区经营主体需工商注册2年以上, 吸纳5个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或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数占总就业用工总数的5%以上）就业增收，双方签订劳动合同1 年以上，或年内临时聘用20名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季节性用工，支付贫困户工资总额5万元以上。
4.经营主体参与的基地项目。参与“百企帮百村”活动的龙头企业、省级扶贫龙头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龙头企业或经营主体建设种苗繁育基地或标准化生产基地需吸纳带动基地附近贫困户务工，带动有劳动能力和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负责保底收购，以及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方式让贫困户受益。贫困户或边缘户参与经营的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申报产业转型项目。
（二）项目申报限额
1.申报控制数额。行政村产业发展项目，对贫困村各区（管理区）按贫困村总数的30%以内推荐申报，对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各区（管理区）按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总数的5%以内推荐申报；申报扶贫产业园区项目，各区（管理区）不超过4个；申报产业扶贫基地项目，各区（管理区）申报2-4个。
2.批复控制金额。每个项目安排资金控制在15-50万元，其中经营主体申报项目的自筹资金与财政资金之比不低于1:1。

（三）项目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2020年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申报表》和《2020年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详见附表1、2)。单个项目申请财政资金30-50万元的,要报送项目建设现状图或视频资料，单个项目申请财政资金50万元(含)以上的,还要报送项目实施方案。
（四）项目审定程序
由项目所处贫困村或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申请，经各区（管理区）农业农村局、扶贫办、财政局联合审核推荐，列入各区（管理区）脱贫攻坚项目库。2020年8月7日前将项目申报材料纸质版、电子版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科，逾期不予受理。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市财政局联合组织专家评审遴选，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下达。项目实施完成后，各区（管理区）要在11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估工作。
联系方式：市农业农村局  席  园  15377465655
          市  扶 贫 办  何  方  15897495305
          市  财 政 局  刘文才  13085426566
附件：1、2020年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申报表 
      2、2020年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27]
















附件1
2020年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申报表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概述（目的意义、有利条件、目标任务和预期效益等）：

	项目重点支持环节、主要建设内容、资金使用方向：

	项目资金规模与资金来源：

	申报单位：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农业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曰
	扶贫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曰
	财政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曰

	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农业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曰
	扶贫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曰
	财政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曰


注： 1、“项目类别”指行政村产业发展、参与扶贫的农业园区建设、参与扶贫的龙头企业和经营主体基
地建设；
    2、实施地点填写实施项目的乡（镇）、村，站（中心）、场（所），企业、 合作社等；3、支持环   
      节和建设内容，要求写明XX单位在XX乡镇村实施xx项目内容，建设内容、资金要求分项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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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0年市本级产业扶贫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主管部门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1、
	
	

	
	2、
	
	

	
	3、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注：1.”其他资金"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产业扶贫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 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内 容和指标值。
3. 指标设置要突出脱贫成效。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曰

 (
6
)
8

2020年永州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为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拟将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付各区，用于扶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科学精准选择项目，发挥项目效益，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市辖区、管理区（经开区）贫困村或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
二、项目建设内容
生产性公路及机耕道、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型农村安全饮水配套设施、其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
三、申报程序
由村委会向所在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经乡镇政府同意后上报区扶贫办、区财政局，经区扶贫办、区财政局初审，上报市扶贫办、市财政局复审后报市政府审定。
四、项目推荐控制数
贫困村按村总数的60%以内推荐申报，贫困人口100人以上的非贫困村按村总数的30%以内推荐申报，每村限报1个项目，各区项目总数市扶贫办、市财政局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统筹调整；单个项目金额原则上控制在5-20万元。
五、其他要求
1、所有申报项目，申报单位都需按规定填报《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报表》和《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各区需在2020年8月12日前将申报资料汇总，并分别上报永州市扶贫办和永州市财政局。
                              
                          永州市扶贫办   永州市财政局
                              2020年7月28日


附件：1、《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报表》
      2、《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附件1：
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报表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概述（目的意义、有利条件、目标任务和预期效益等）：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资金使用方向：

	项目资金规模与资金来源：

	申报单位：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扶贫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   曰
	区财政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   曰




注：1、“项目类别”指基础设施类别；2、实施地点填写实施项目的乡（镇）、村，站（中心）、场（所）等；3、支持环节和建设内容，要求写明XX单位在XX乡镇村实施xx项目内容，建设内容、资金要求分项量化。

附件2：
[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31]2020年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及电话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资金来源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1、
	
	

	
	2、
	
	

	
	3、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注：1.”其他资金"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4. 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内 容和指标值。
5. 指标设置要突出脱贫成效。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
6
)


